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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远程审判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多媒体

技术以及音视频与信息介质等科技的运用，将刑

事审判活动移至线上进行，使控辩审三方以及其

他诉讼参与人在不同物理空间下进行行为和信息

交互，从而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一种审

判形式。［1］自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可以采用远程视频开庭方式”

的规定，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

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简单案件、认

罪认罚从宽案件，以及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

可以采取远程审判”，再到《人民法院在线诉讼

规则》（以下简称《在线诉讼规则》）的施行，

远程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发展到了新高度。

为解决因新冠疫情爆发给司法活动带来的冲击与

不便，刑事远程审判以线下审判方式为基础，通

过技术的运用与形式的创新，以实现高效、便民

的诉讼活动为追求，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刑事远程审判制

度是司法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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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所确定的“探索构建适

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管辖规则、诉讼规则，推

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重

点改革任务内容。然而，远程审判制度在实践中仍

存在一系列立法尚未规制的问题，对庭审实质化要

求的落实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会

产生一定阻碍，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

威。在深入贯彻二十大精神的背景下，应当坚持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智能司法与综合配套改革的理

论指导，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以公

正高效权威理念为指引，积极推动科技与司法的深

度融合，规范刑事远程审判制度体系，全面提升审

判工作的现代化水平，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程序的

价值。［1］

一、刑事远程审判问题检视：以审
判程序价值为视角

（一）审判程序的价值内涵及在远程审判中

的体现

刑事审判程序的价值是指刑事审判程序的规定

内容与实施效果在一般意义上能够符合控、辩、审

三方诉讼主体的利益需求而产生的积极意义。［2］

审判程序的基本价值包括内在与外在两个层面，既

要考虑审判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所追求实现的诉讼目

标，又要考虑审判程序自身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理

性，即在公正的总目标追求下，“既要保障结果正

确，又要过程正当”。［3］

1．审判程序的外在价值

审判程序的外在价值是指审判程序对于刑事

诉讼公正结果的产生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4］作

为审判程序价值的首要层面，外在价值作为一种

工具或手段服务于保障正确解决实体问题的目标。

在刑事远程审判的形式中，审判程序的外在价值

则在跨越地理空间阻碍的前提下，通过屏幕之间

当事人的互动、对抗以及法官的中立裁判等同线

下形式具有相同效力的诉讼活动得以保障，其外

在价值的实现体现的是对产生正确实体结果所起

到的有用性与有效性。［5］首先，其外在价值的实

现应当通过远程审判诉讼程序的正确合法适用来

确保案件实体结果的合法性。法官在屏幕中对案

件进行事实认定与证据调查，听取控辩双方各自

发表的有关案件实体与程序方面的意见主张，主

持控辩双方在线上法庭环境下进行举证、质证与

辩论等活动，严格依法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判结

果。其次，远程审判程序各环节的设置应当确保

实体结果的合理性。从庭前准备到庭审各阶段均

需要多方诉讼主体的共同参与，法官作出裁判需

要以控辩双方所提出的证据与主张为依据，在多

方提交的材料中认定最接近于客观真实标准的案

件事实真相，避免偏袒任何一方诉讼主体。此外，

在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刑事诉讼

结构下，法官需要在线上诉讼活动的最后通过论

证与说理对判决的产生过程进行充分、详细的阐

释，从而作出最具理性的裁判，使结果符合实体

正义的要求。最后，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

通过裁判对案件及时作出处理并产生终局性约束

力，确保实体结果的稳定与司法权威。

2．审判程序的内在价值

审判程序的内在价值是指审判程序以其本质属

性来满足主体需要所体现的价值，即程序自身固有

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不依附于外在价值的实现而独

立存在，因而也有学者称之为 “独立价值”。［6］“承

认刑事审判程序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符合刑事诉

讼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在远程审判形式中，确

保审判程序的内在价值得以体现也是制度构建应当

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审判程序的内在价值实现也

［1］周强．推动现代科技与法院工作深度融合 构建

以人民为中心的诉讼服务制度体系［EB/OL］．［2022-

11-05］．https://mp.weixin.qq.com/s/Y-JCrlj-YmEP-

PRlBwTcAw．

［2］刘晓兵．关于刑事程序价值的几点思考［J］．中

国刑事法杂志，2008（1）：66．

［3］裴苍龄．程序价值论［J］．河北法学，2011

（12）：58．

［4］万毅．刑事诉讼价值评论［J］．法学论坛，2003

（5）：39．

［5］曾俊荣．在线诉讼的程序法困境剖析［J］．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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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远程审判制度的长远发展。［1］因此，应当

对审判程序自身所具有的，如民主、法治、人权与

文明等优秀品质的法律价值进行深入探究。

国内学者对程序公正所包含的价值内容也存

在不同主张，但基本认同本质上审判程序内在价

值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使利益受到直接

影响的人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从而具有人格尊

严与诉讼主体地位；通过程序的过程正当化保障

实体结论的正当性；以及使利益受直接影响的人

和社会公众对最终裁判结果抱有接受与信服的态

度，从而实现司法权威。［2］在远程审判制度下实

现审判程序的内在价值，一方面要求审判人员在

远程审判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展开审判

等活动，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

一方更多的权利保障，防止滥用权力等现象发生；

另一方面要求远程审判程序在动态运行过程中应

建构起具备内在正当性的程序设计，使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在线上形式中也能通过公正的审判程

序真正获得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与人格尊严保障，

具有与线下审判活动相同的权利义务、产生相同

的法律效果，在远程审判活动中贯彻人权、法治、

公正等观念，确保远程程序自身的正当性，从而

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

（二）刑事远程审判的问题检视：对审判程

序价值的冲击

1．规范体系与具体内容规定混乱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通知》《在线诉讼规

则》以及《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以下简称《在

线运行规则》）等文件，均肯定了刑事远程审判的

价值。然而，目前可以适用远程审判的刑事案件规

定呈“碎片化”特征，分散式地规定于各司法解释

与文件之中，尚未在立法层面形成统一、体系化的

制度与程序规范，制度与体系的滞后性阻碍着审判

程序自身以及运行过程中的正当性，影响审判程序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实现。［3］

关于在哪些类型的刑事案件及刑事诉讼程序中

可以采取远程线上方式进行这一问题，《意见》规

定为适用简易程序并经当事人同意；《通知》将范

围扩张至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的简单刑事案

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减刑假释案件以及妨害疫

情防控的刑事案件，并确定了讯问、宣判的远程形

式；《在线诉讼规则》明确将远程审判范围限定为

速裁程序案件、减刑假释案件及因其他特殊原因不

宜线下审理的情形，同时规定讯问、开庭审理及宣

判等活动可以运用在线方式，存在规定不统一之处。

其次，《在线诉讼规则》中“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宜

线下审理”缺乏更具体的限定范围，容易引起法官

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问题，有损司法的公正性与

权威性。

2．冲击庭审实质化要求下的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包含直接与言词两方面的要求。

一方面，在审判活动中，控辩审三方均需亲自到庭

参与庭审，法官必须与各方诉讼主体进行直接接触，

亲自听取口头形式的陈述与辩论，从而形成内心确

信、正确适用法律作出裁判。另一方面，包括法庭

调查与辩论在内的诉讼行为均需以言词方式进行才

具有程序上的效力。然而，由于远程审判“在场性”

的缺失，“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变成了“屏与屏”

的隔空互动，“非现场性”对案件事实调查的真实

性以及诉讼主体的行为举止评估造成了一定阻碍，

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心证的形成，不利于审判程序

外在价值的实现。

审判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案件事实能

否最大限度地还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证据碎片、

争论与辩解、条文以及神态的综合构成了事实与权

利评价的综合性体系。”［4］在线下审判程序中，

法官能够对当事人等诉讼主体进行动作观察、情态

分析，并通过语气语调等信息揣摩其内心活动。而

在远程审判中，通过电子屏幕对诉讼主体的行为表

现进行观察存在困难，案件心证的形成基础在一定

程度上被削弱。一方面，远程审判不具有线下审判

现场的强烈情绪感知程度，控辩双方在言词与行为

中呈现的情态受限，其真实性较线下面对面的接触

［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法律出

版社，2020：163．

［2］陈瑞华．论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J］．法商研

究，1998（2）：26-29．

［3］王禄生．刑事案件在线诉讼制度的实践观察与前

景展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2）：78．

［4］宋朝武．电子司法的实践运用与制度碰撞［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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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差距，无法确保始终能够对诉讼主体生动

细微的动作与情态进行全面、直接地观察。另一方

面，屏幕是否清晰、覆盖范围是否全面、对动作与

情态的捕捉是否及时、语言表达的呈现是否流畅完

整，以及信号中断、设备故障等技术问题，都会影

响“直接、充分且有效地参与”，对法官心证的形

成产生不利影响。

3．被告人权利保障的不充分性

刑事诉讼是在国家专门机关主导下对被追诉

者的犯罪行为进行的追诉活动，本质上是国家与

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场以对立关系为前提的较量。

面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所具有的权力与地位，

法律基于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而赋予被追诉者

在刑事诉讼中更多的权利保障，使控辩双方能够

在实质性诉讼地位与实力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公平、

理性的对抗。《在线诉讼规则》仅规定了“权利保障”

的基本原则，缺乏具体的权利保障措施。而远程

审判下，被告人在权利行使、诉讼主体地位与人

格尊严的保障等方面与线下存在差异，坚持适用

线下规定可能存在于远程审判形式不契合之处。

严格遵循法律规定进行的权利保障形式在线上的

无法实现性，对于审判程序内在价值的实现产生

一定阻碍。

对于委托了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由于远程审

判具有“语言交流上的间接性增强，从而导致交流

上的障碍”的特点，被告人与辩护人主要以隔空对

话形式进行沟通，存在交流的私密性风险与条件保

障问题。［1］物理空间的分割给被告人与辩护人之

间有效、顺畅的沟通带来了挑战，也难以确保交

流的充分性与精准性。尤其是对于被羁押的被告人

而言，在羁押场所的震慑环境下可能面临着不敢、

不能表达真实意愿的情况，基于自主意愿而行使权

利受限。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能否

获得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能否在获得被告人充分信

任的基础上有效及时地帮助被告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4．司法权威性的减损风险

“诉讼是具有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活动”［2］传

统线下审判活动中，特定法庭空间内的背景色调、

图标符号、设施陈列、衣着道具以及诉讼主体依

法定流程有序进行庭审工作，宣读执行法庭纪律

规则等方面，均体现出审判应然的肃穆性与仪式

感，表达出对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敬畏，

并对裁判结果予以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赖，彰显

着“正义面前不得轻慢”的刑事审判价值。然而，

远程审判打破了审判集中原则的规定，无法落实

在相对封闭的同一物理空间内进行审判的要求，

司法“剧场化”在向“在线化”过渡的过程中存

在着“广场化”的风险。［3］

在党的二十大有关“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

革”的要求下，司法权威的维持对于全面推进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线诉讼

规则》对远程审判的环境要素与法庭纪律作了初步

规定，但仍缺少具体要求。如何协调司法仪式的形

式威信与远程审判的灵活形式之间的关系，将仪

式要素与权力符号在电子屏幕的交互过程中充分运

用，在分隔的物理空间内营造集体性的严肃氛围，

使司法威严在远程审判中充分彰显的问题，应当在

程序设计中予以重点关注，制定更明确的规定来指

导实践。

二、公正高效权威理念下的远程审
判发展之路

（一）公正高效权威理念对审判程序价值实

现的指导意义

在党的二十大强调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

法制度建设过程中，公正高效权威理念对审判程序

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

为司法的价值体现，公正、高效、权威的统一是司

法体制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一种理想化追求。公正

体现的是司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司法的存在本身

就主要是以实现公正为根本的价值追求”。对于效

率与权威等司法内置目标，应当作为“司法公正在

不同主题和时空背景下的具体体现”而存在，将效

率视为司法的工具价值、权威视为司法公正与效率

［1］成小爱．远程刑事审判的检视与反思：以被告人

质证权的保障为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22（4）：

133．

［2］韩旭．后疫情时代法院在线审理刑事案件之隐忧

及纾解［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1）：47．

［3］王宁．在线诉讼的适用风险与规制路径［J］．中

阿科技论坛，2022（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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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实现而体现出来的地位价值。［1］在确保实体

公正与程序公正得以充分实现的前提下，尽最大可

能地追求诉讼效率的提高，对全面树立司法的权威

与公信力具有促进意义，确保“用效率阐释公正”“以

公正支撑权威”，实现高效、权威的司法公正，从

而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2］

远程审判体现出司法实践对高效理念的追求，

而高效的前提是确保其具有体现公正、维护正义的

终极价值取向，从而缓和诉讼程序的历史正当性与

实践正当性的冲突，防止程序效率与程序公正之间

的张力扩张。［3］在我国信息化水平高速发展与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构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

性的刑事远程审判制度有利于实现刑事审判程序的

价值，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制度。［4］

远程审判形式的改变不应当影响其所致力于实现的

审判程序价值，针对上述问题所造成的审判程序价

值实现障碍，应当在发挥公正高效权威理念的指引

作用下，遵循《在线诉讼规则》“公正高效”“权

利保障”“便民利民”等基本原则，对刑事远程审

判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对策，让刑事远程审判制度

的运行也充分体现审判程序的价值。

（二）公正高效权威理念指导下的刑事远程

审判制度完善

1．制定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

首先，应当明确“远程审判”“在线诉讼”“远

程庭审”等概念的具体含义，避免概念使用的不严

谨。从司法信息学的角度出发，应当将线上形式的

刑事诉讼活动统称为“刑事案件在线诉讼”，线上

形式的审判活动统称为“远程审判”，线上形式进

行的庭审活动统称为“远程庭审”。［5］参考《在

线诉讼规则》与其他有关刑事远程审判的文件，刑

事远程审判是指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运用计算机、

移动终端等硬件设施，依托网络通信技术、音视频

与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在数字法庭平台上实现语

音、图像与文字等信息的远距离传输、处理及应用，

使控辩审三方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诉讼参与人能

够在不同地理位置同步进行庭前准备、开庭审理以

及宣告判决等诉讼活动的一种审判方式。［6］

［1］根据陈卫东教授的观点，司法权威的意涵包括司法与权威概念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司法权威的构成性要件以及司法

权威的意义三方面，由此应当赋予法官高度权威而促使其能够独立思考并不受外部因素不当干预而行为、在司法内外部环境

的作用下形成的相应制度形态并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严格遵循既定法律规范作出裁判，从而具有合法性，同时满足以上三点

就可以大致把握司法权威的意涵。陈卫东．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3：33，92．

［2］陈卫东．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2-93．

［3］段厚省．远程审判的程序正当性考察［J］．政法论丛，2020（2）：116．

［4］周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制度 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不断发展［J］．中国审判，2018（9）：1．

［5］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刑事案件类型下进行全文检索，其中含“远程审判”的裁判文书共964篇，含“在线审判”

的裁判文书共0篇，含“线上审判”的裁判文书共0篇；含“远程庭审”的裁判文书共558篇，含“在线庭审”的裁判文书共

173篇，含“线上庭审”的裁判文书共0篇。根据段厚省教授的主张，对相关概念的选择应当专注于远程性这一核心问题，因

此使用远程审判的概念。因此，笔者依据检索数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表述以及相关学者的观点，主张将线上形式刑事诉讼

活动的概念遵循《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的表述界定为“刑事案件在线诉讼”，将线上形式审判活动的概念界定为“远

程审判”，将线上形式庭审活动的概念界定为“远程庭审”。参见段厚省．在线诉讼的若干问题［EB/OL］．［2022-04-

14］．https://mp.weixin.qq.com/s/M8MvQ0dYonwuJbP0A1NifQ．

［6］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全省法院数字法庭使用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刑

事案件远程审判操作规程》；宋朝武．电子司法的实践运用与制度碰撞［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6）；梁坤主．信

息化时代庭审方式变迁的实证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黄文俊．司法信息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

社，2019；段厚省．远程审判的双重张力［J］．东方法学，2019（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

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法〔2020〕49号）；刘峥，何帆，李承运．《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的理解与适用［J］．人

民司法，2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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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考虑到远程审判制度下程序效率与程序

公正之间存在的张力，应当依照公正高效权威理

念，对可以适用远程审判的刑事案件范围作出明确

规定，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造成司法不公的

现象发生。一方面，应当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可

以适用远程审判的案件范围，例如经当事人同意并

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的案件、认罪认罚案件、

减刑假释案件以及妨害疫情防控案件等，应当延续

可以适用远程审判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公正高效

权威理念的指导下，应当在综合考量远程审判制度

所注重的“提升审判质效，促进司法资源合理配置”

立法价值导向以及“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等刑事

政策的前提下，现阶段可以在立法层面将远程审判

制度的适用案件类型适当扩大。对于《在线诉讼规

则》中“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宜线下审理”的情形，

应用加以细化至以下几种情形：（1）因患有严重

疾病、交通不变及其他不能抗拒的理由而影响案件

在线下正常审理，法院认为没有中止审理的必要

或当事人申请适用远程审判的，法院可以依当事

人的申请或经当事人同意，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

定适用；（2）出现影响审判继续进行的情况，法

院认为没有延期审理的必要或当事人不同意延期

审理的，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做好程

序衔接工作的基础上，依当事人申请或经当事人

同意将线下庭审移至线上进行；（3）符合《刑事

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情况，法院可以依

被告人一方申请或经被告人一方同意，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将缺席审判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在线上

进行；（4）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但被告人对

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法院可以依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的申请或经当事人同意，根据案件具体情

况决定适用；（5）案件主要诉讼活动均已完成、

仅需宣告判决的案件；（6）适用第二审程序并以

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的案件，法院可以在尊重当

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前提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

定是否适用。［1］

2．对直接言词原则实质内涵的延伸理解

“直接”“言词”的要求与远程审判制度并不

相悖。在公正高效权威理念的遵循下，将二者结合

进行理解，可以延伸出契合远程审判的直接言词原

则，变通其实质内涵并灵活运用于远程审判制度。

直接言词原则并非严格限于亲自到庭参与审

判、进行口头方式交锋的条件，其本质目的在于

使诉讼主体能够获得充分参与审判的机会，在庭

审中积极有效地平等对抗，使法官在案件实体真

实以言词方式呈现在法庭的情况下全面了解案情，

从而作出裁判。而远程审判对直接言词原则真正

产生实质影响的原因在于远程审判形式对法官心

证形成效果的影响，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改善。［2］第一，通过技术的改进与设备的支持，

在远程审判物理载体转换的情形下，保障法官亲

历性不受影响，实现诉讼活动在屏幕中的高清化

与动态化。例如，在杭州西湖区法院的试点改革中，

通过为刑事法庭配置高清液晶显示屏，使远程审

判情况清晰呈现在法官眼前；法官可以“通过语

音激励方式进行界面切换”，在音视频同步技术

的支持下，确保发言主体在表达时的举止、情态

和语气语调等信息均等以“放大化”的形式显示

在屏幕中；为避免法官受信息传递误差因素的干

扰，在远程审判双屏设置的支持下仍可以采取线

下审判中“察言观色”的方法，对案件事实和证

据进行分析判断。［3］第二，关于诉讼主体在远程

审判中内心表意受较大限制的问题，一方面原因

是由于远程审判有别于诉讼主体潜意识所接受的

传统线下审判形式，受技术运用与审判流程步骤

生疏等方面的影响，可能存在表现不自然、表达

不流畅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审前的线上庭前

会议中加以解决，充分发挥线上庭前会议应当具

备的功能，使诉讼主体在正式庭审时对相关步骤

与操作已经有了初步认识，能够较好保障远程审

判的顺利开展。而另一方面原因则是由于司法所

具有的崇高地位与至上权威所导致的。在相对封

闭庭审空间所渲染的庄严肃穆氛围中，无论线上

抑或线下，诉讼主体均可能呈现紧张、拘束的表现，

［1］《刑事诉讼法》第296条：“因被告人患有严重疾

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

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

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依

法作出判决。”

［2］左卫民．中国在线诉讼：实证研究与发展展望

［J］．比较法研究，2020（4）：170．

［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网络远程审判

模式”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审判，2010（55）：88．



70

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	 2023 年第 4 卷	第 1 期

是否存在隐瞒虚构事实、虚假陈述等情况均需要

法官根据其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审判经验加以判断，

在此情形下法官心证的形成与线上线下的形式变

化并无必然联系。第三，为了确保诉讼主体的细

微动作与情态能在屏幕中得到全面、直接、及时

地反映，可以通过多角度、聚焦程度不一的屏幕

设置加以改进，同时可以视情况配备掌握专业技

术的操作人员，实现屏幕之间的灵活切换与缩放，

保障技术设备的有效支持。第四，应当对远程审

判的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确保法官对

于庭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够追溯查证，对于认

定案件事实、证据仍有疑问的，可以在查看录音、

录像的基础上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3．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刑事案件在线诉讼只有在有助于权力限制和

权利保障的前提下才具有刑事诉讼法上的显著意

义。”［1］远程审判改变了诉讼主体行使权利的方式，

但其法定权利的具体内容仍未改变。为了避免形式

的转变对被告人行使权利产生不利影响，在远程审

判中给予被告人充分的权利保障，是实现审判程序

内在价值的必要体现。

一方面，对于委托了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应

当在隔空对话的限制情况下，确保被告人与辩护人

之间交流的私密性，在其他诉讼主体全体回避的环

境下进行，并防范对话泄露或被监听、监控的风险。

在被告人被羁押的刑事案件中，辩护人在符合条件

的情况下应当前往羁押场所实现线下会见；若线下

会见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应当通过专门的线上对话

空间与独享平台，充分开发利用远程审判平台功能，

使被告人与辩护人进行私密的远程会见与通信，便

于辩护人及时了解案件进展、为充分维护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作必要的准备；同时，对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进行对话的申请，法院应当在不影响远程审判进

程的情况下予以准许，给予其充分的对话时间与机

会。此外，对处于羁押场所适用远程审判的被告人

而言，应当为其设置独立、封闭的审判空间，禁止

与案件无关的人员在场，避免对其心理产生震慑压

力，确保其内心真实的表达、基于自主意愿进行诉

讼行为。

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而

言，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能够为远程审判中的被

告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庭审活动前已对刑事

案件是否符合远程审判适用条件进行筛选与过滤，

因此，在远程审判制度下，应当为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被告人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或派驻值班律师。

在两高两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试

点意见》）的背景下，借助巩固工作成效以及深

化试点工作的要求，顺势将刑事远程审判的律师

辩护全覆盖工作纳入范围，在试点、总结与推广

的过程中实现长远发展。首先，在尝试中应当逐

步扩大适用法律援助制度的远程审判案件范围、

逐步实现刑事远程审判下律师辩护全覆盖，让没

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不受案件类型限制而适用

法律援助制度，充分保障其在分隔物理空间下的

合法权益；其次，应当确定远程审判中辩护人与

值班律师的具体职责，尤其是值班律师制度在远

程审判中如何实现的问题，将《试点意见》关于

“实质发挥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作用”的规定细化：

明确值班律师可以通过审前远程连线沟通，向被

告人释明远程审判的法律规定，确保被告人自愿

适用，提供法律咨询、案件处理意见等帮助；将

值班律师的实质作用理解为对被告人程序知情权

等法定权利的重要补充，更有效地协助被告人进

行远程审判，促进审判程序的价值实现。

4．树立刑事远程审判的司法权威

为了确保庭审活动的严肃氛围不因远程审判

场所与形式的改变而减损，首先应当确保在具有

与线下法庭基本一致的环境下进行远程审判。参

照线下法庭的布局与《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以

下简称《法庭规则》）有关规定，《在线诉讼规则》

对于远程审判的场所与环境要求已有所体现，但

对“环境要素齐全”的内涵应进一步规定，确保

基本设施的齐全配置。此外，有关各方诉讼主体

远程审判的场地选择，应当作出如下规定：法院

一端应当在本院专设的远程审判法庭内进行，如

在法庭进行远程审判确有困难的，应当报请本院

院长同意，并选择法院以外能够体现庭审活动严

肃性的适宜场所进行；检察人员应当在检察院符

 

［1］王禄生．刑事案件在线诉讼制度的实践观察与前

景展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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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环境要素要求的专门会议室出席，确保不受环

境与网络的干扰；被告人被羁押的，应当在羁押

场所中专设的远程视频讯问室进行审判；未被羁

押的被告人确有正当理由无法到庭的，应当在法

院指定场所内出席远程审判，如辩护人办公场所

专设的开庭室、被告人居所内的独立房间、隔离

点相对密闭的空间等符合环境要求的地点；辩护

人或值班律师应当优先选择前往被告人所在的羁

押场所参与审判，力求实现与被告人同时、同地、

同步进行；若与被告人一同出席确有困难，应当

向法院说明情况，在办公场所参照规定设立专属

开庭室，确保远程审判中电子屏幕画面均符合彰

显法庭严肃气氛的要求。必要时，法院仍可以要

求有关诉讼参与人前往指定场所进行远程审判，

在场所环境条件无法满足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

是否延期审理，或将庭审活动移至线下进行。

远程审判并未突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一

系列庭审活动步骤与流程，有必要根据《法庭规则》

制定刑事远程审判专门的法庭纪律要求。具体而言，

应当严格遵循以下六点要素：第一，严格遵循身份

核验环节的步骤，告知冒用、顶替他人出庭以及使

用虚假身份等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二，除法定

客观原因外，不得私自切断信号、关闭设备，未

经法庭允许不得擅自进入、离开或切换显示画面，

始终保持画面内诉讼主体的肢体在不同角度的屏幕

中得以展现；第三，发表意见应当遵循法定顺序，

不能无故插入、打断他人发言，不得在庭审过程中

提出与案件审理无关的问题、发表与案件无关的意

见；第四，不得将与庭审活动无关的物品呈现在屏

幕当中，确保庭审活动使用的电子设备以外的其他

电子产品均处于静音或关闭状态；第五，严格遵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

规定》中有关录音录像的相关规定，不得进行对庭

审活动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

播庭审活动的行为；第六，针对上述违反法庭纪律

的行为，应当由审判长作出相应的程序性制裁决定，

对于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结语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领下，我国大力开展互联网司法、智慧法院建设，

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互联网

司法模式。尽管远程审判现阶段存在诸多现实问

题。但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规划内容，

应当深入探究其形式下程序所具有的实质正当性。

追求司法智能化的发展，除了实现技术层面“公平、

中立、安全”的原则之外，还应当以科技为支撑、

以实践为导向，在公正高效权威理念的指引下，

解决刑事远程审判的现存问题，扫清审判程序价

值实现的现实阻碍，在远程审判制度的发展与完

善中确保审判程序价值的实现。在践行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改革道路上，应当针对我国刑事审判客

观需求，探索并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远程审

判制度，着手刑事远程审判的规范体系建构，最

终实现“构建本土性、时代性、互动性和反思性

深度融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

现代化前沿理论”目标。［1］

（责任编辑：何  为）

 

［1］刘艳红．大数据驱动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创新逻辑及其展开［J］．东南学术，2020（3）：125；人民法

院报评论员．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N］．人民法院报，2022-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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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Criminal 
Remote Trial: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Justice, Efficiency 

and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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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justi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emote 

criminal trial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at this stage, such as the confusion of the system, the impact on the 

direct verbal principle, the lack of adequate protection for the rights of the defendant,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sense of trial ceremony and judicial authority, which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s of the trial procedure. 

Sinc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rial system and trial capacity, we should take the idea of fairness, efficiency and authority as 

the guide, through unified legislation, implement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speech under 

the substantive requirements of court trials,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online pre court meetings,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ll coverage of lawyers’ defense under the remote criminal trials, and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ourt environment and discipline, Deepe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strive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 justice, and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ual value of the trial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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